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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2月2

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12月3日在荆门市格林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的

董事8人（其中，董事陈星题先生、魏薇女士、吴浩锋先生，独立董事潘峰先生、刘中华先生、吴树阶先生

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关联董事王敏女士已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魏薇女士对本议案投了反对票，反对理由：评估报

告未能合理反映当前估值。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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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12月3日，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荆门市格

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2月2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

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 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利于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

战略钨资源的高技术循环再造企业，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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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推动社会资本参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或“公司” ）废物再生业务，增强公

司发展新能源材料业务的资本力量，更好的提升公司的核心价值，打造世界一流的战略钨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推动绿色发展，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2021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就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

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钨资源” 或“目标公司” ）增资扩股事宜与荆门荆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荆门市科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荆门市亿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翼、深圳市

佰源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研、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亚深研价

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门市泽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马怀义、荆门市慧丰和新材

料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合伙）、南昌中佼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共同签订《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

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本次新增出资合计41,788.67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

司通过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绿钨资源的股权比例将由100%变更为53.62%，绿钨资源仍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由于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荆门

市亿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唐丹先生为公司监事，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蒋振康先生为公司董事王敏女士的儿子，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1年12月3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敏女士已回避表

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也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荆门荆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3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新支点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骁）

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官堰湖大道88号荆门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5楼540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荆门荆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荆门荆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荆门市科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冯浩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常青路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招投标代理服务；品牌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礼仪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认证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荆门市科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荆门市科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坤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招投标代理服务；品牌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礼仪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认证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关联关系说明：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坤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有限合伙人王健女士为公司职工监事，有限合伙人张爱青先生、张翔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余有

限合伙人为公司或子公司核心管理/技术骨干。

经查询，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荆门市亿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唐丹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招投标代理服务；品牌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礼仪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认证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关联关系说明：荆门市亿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唐丹先生为公司监

事，有限合伙人鲁习金先生、焦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有限合伙人陈斌章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其余有

限合伙人为公司或子公司核心管理/技术骨干。

经查询，荆门市亿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强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招投标代理服务；品牌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礼仪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认证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关联关系说明：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强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有限合伙人均为公司或子公司核心管理/技术骨干。

经查询，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张翼

身份证号码：3426**********0048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星河国际花园C1座***

张翼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张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深圳市佰源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30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宇坤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陶元社区泰宇丰公司厂房D栋701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无

深圳市佰源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深圳市佰源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李研

身份证号码：4130**********7849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大道南53号绿琴花城莫琳湖***号

李研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李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6年3月3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蒋振康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B座609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咨询（不含证

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项目管理策划与咨询；股权投资

（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

关联关系说明：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蒋振康先生为公司

董事王敏女士的儿子。

经查询，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三亚深研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8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研（三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彭逸帆）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亚太金融小镇南11号楼9区21-09-15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品牌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税务服务；财务咨

询；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融资咨询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企业形象

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礼仪服务；广告设计、代理；规划设计管理；专业设

计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三亚深研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三亚深研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荆门市泽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2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伟芳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迎春大道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招投标代理服务；品牌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礼仪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认证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

动、劳务派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荆门市泽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荆门市泽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马怀义

身份证号码：4208**********0316

住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海慧路***号

马怀义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马怀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荆门市慧丰和新材料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赵立夫

注册地址：高新区·掇刀区龙井大道百盟慧谷7楼701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环保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荆门市慧丰和新材料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荆门市慧丰和新材料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4、南昌中佼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21年12月1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幸富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南大道2111号世茂新城A-12-3地块单体1#商业楼-608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安全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房地产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南昌中佼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南昌中佼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7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冯浩

注册资本：3,08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常青路8号

主营业务：废旧硬质合金制品、废弃钨稀有金属制品的循环利用，钨粉末材料与仲钨酸铵的制造与

销售，钨循环再造产品的出口。

经查询，绿钨资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增资扩股前，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1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3,080.00 100

合计 3,080.00 100

3、目标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0年（已审计） 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2,143,604.15 640,652,824.34

负债总额 415,208,084.97 511,978,683.70

净资产 66,935,519.18 128,674,140.64

营业总收入 676,319,986.81 595,771,140.20

利润总额 23,269,171.49 49,938,014.15

净利润 19,605,984.70 41,738,621.46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目标公司现状及业务目标

1、资产状况

（1）各方同意并确认：目标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准日）的资产、债权债务及财务状况以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亚会审字［2021］第【03610140】号《审计报

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 ）为准，据此，目标公司截至基准日的帐面资产情况为：总资产48,214.36

万元，总负债41,520.80万元，所有者权益6,693.55万元。

（2）各方同意并确认：依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21］第

【020097】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书》”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准日）

的目标公司股权总值为35,070.57万元。

（3）目标公司截止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

科目 金额（万元）

营业收入 36439.54

总资产 63076.41

净资产 9307.41

净利润 2491.15

2、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及目标公司确认并保证：

（1）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及目标公司提供给审计、评估机构的资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无虚假及隐瞒、遗漏，无任何误导性内容；

（2）自2020年12月31日（基准日）至本协议签订时，目标公司未产生非经营性债务，资产、债权债

务、财务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本协议签订后直至本次增资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下同），目标公司的帐面净

资产不会减少，不会产生非经营性债务，也不会产生对外担保等或有债务。

3、业务目标：

（1）以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与钨产业链上下游的定向循环方式，打造战略钨资源的生命周期价值

链。

（2）聚焦发展高性能碳化钨与钨粉材料，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钨资源的高技术循环再造企业。

（二）增资

1、增资价格：

各方同意，本次增资的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目标公司股权总值35,070.57万元为投前

整体估值计算。

2、本次增资（新增出资）总额为41788.67万元，各方认缴出资额如下：

（1）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6137.67万元；荆门荆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00万元；荆门市科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328万元；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1803万元；荆门市亿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322万元；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798万元；张翼：3000万元；深圳市佰源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300万元；李

研：1500万元；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000万元;� 三亚深研价值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000万元；荆门市泽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00万元；马怀义：2000万元；荆

门市慧丰和新材料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合伙）：2300万元； 南昌中佼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2000万元。

上述新增出资中的3670万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即变更为6750万元，股权结构即变更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对应目标公司注册

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3619.03 53.62%

2 荆门荆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73 4.94%

3 荆门市科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63 1.73%

4 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8.34 2.35%

5 荆门市亿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10 1.72%

6 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8 1.04%

7 张翼 263.47 3.90%

8 深圳市佰源盛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9.82 4.29%

9 李研 131.73 1.95%

10 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6.94 7.81%

11 三亚深研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9.11 6.51%

12 荆门市泽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73 1.95%

13 马怀义 175.65 2.60%

14 荆门市慧丰和新材料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合伙） 201.99 2.99%

15 南昌中佼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75.65 2.60%

合计 6750.00 100%

3、各方所认缴的出资均应当在本协议签订后7日内缴付至目标公司账户，逾期则须按每日逾期部分

的万分之三向其他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三）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债权债务

本次增资完成前的目标公司债权继续由增资后的目标公司享有，经《审计报告》确认的目标公司债

务以及审计基准日后至本次增资完成期间产生的已经形成与市场公允价相符的对应资产的经营性债

务，继续由增资后的目标公司承担，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目标公司未披露的、或有的债务、基

准日后至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目标公司新增的非经营性债务（如有），均由荆门市格林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

本次增资完成前的目标公司未分配利润（如有），由本次增资完成后的目标公司股东按股权比例分

享。

（四）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相关约定

1、增资后的法人治理结构：

（1）目标公司股东会为目标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议事规则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

（2）目标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四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荆门市格林美新

材料有限公司提名1人、荆门荆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1人，荆门市科鑫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1人，三亚深研价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1人，董事长由荆门市格林美

新材料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事会的议事规则

为重大事项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一般事项须经二分之一以上董事表决通过。

（3）目标公司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任免；根据目标公司经营需要，设副总经理一名或若干

名，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决定和任免；公司财务负责人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决定和任免。

（4）目标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和荆门荆新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提名一人，股东会选举产生，另一名监事由职工代表担任，由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5）本协议各方应当在签订本协议同时，按上述约定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并签署目标公司章

程。

2、相关约定：

（1）目标公司应当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管理、规范经营，目标公司的财务管理应

当符合上市公司治理规范。

（2）目标公司应当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为股东创造良好的回报。

（3）目标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给予股东知情权，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依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21］第【020097】号《资产评

估报告书》，截至2020年12月31日（基准日）的目标公司股权总值为35,070.57万元。 各方同意，本次增

资的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目标公司股权总值35,070.57万元为投前整体估值计算，本次增

资（新增出资）总额为41,788.67万元。

六、对公司的影响

1、推动废物再生业务的社会资本参与，扩大资本来源与资本力量来迅速发展印尼镍资源与三元前

驱体等新能源业务，是公司正在实施的重要发展战略，将有效提升公司的业务竞争力和核心价值。 本次

钨回收业务增资扩股由政府投资平台牵头、核心团队与社会资本参与，不仅聚集41,788.67万元资本，扩

大公司发展“城市矿山+新能源材料”的整体资本实力，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资本、公司及子公司经

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旨在推动公司钨资源回收业务以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与钨产业链上下游

的定向循环方式，打造战略钨资源的生命周期价值链。 聚焦发展高性能碳化钨与钨粉材料，打造有全球

竞争力的战略钨资源的高技术循环再造企业，推动绿色发展，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2、本次增资扩股后，公司对绿钨资源的持股比例将由100%变更为53.62%。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影

响公司对绿钨资源的控制权，对公司及绿钨资源的经营和长期发展有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害股东

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21年1月1日至披露日，公司与荆门市鑫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门市亿瑞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门市鑫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艾泽拉斯（深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下属公司绿钨资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绿钨资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交易有

利于绿钨资源打造世界一流的战略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推动绿色发展，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绿钨资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绿钨资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利于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钨资源的高技术循环再造企

业，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保荐机构意见

经审阅本次绿钨资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董事会文件、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意见、公司章

程等相关文件，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绿钨资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上述绿钨资源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格林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该事项不

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格林美上述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信证券同意格林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

意见》；

4、《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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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四期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四期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2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9人。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8日。

4、本次实施的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5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金科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等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2、2015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5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确定具体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

股权数量后,审议并通过《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金科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

审议。

4、2015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

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并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已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恒德律师事务所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2015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

管理办法》等相关议案,并出具了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6、2015年11月19日,独立董事曹国华签署了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

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7、2015年12月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就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说明。

8、2015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确定以2015年12月9日作为激励计划

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57名激励对象授予19,644万股限制性股票。

9、公司董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 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对应的部分限制

性股票数500万股。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147名

激励对象19,144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12月29日。

10、2016年3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鉴于公司2名激励对象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其合计持有的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8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23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

11、2016年5月2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公司对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18元/股。公司对4名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010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18元/股。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了独立意见。

12、2016年9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公司对3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50万股进行回

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1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了独立意见。

13、2016年12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将成就， 将按照激励

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相关事宜；根据《激励计划》及相关规

定，鉴于3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不达标及6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成绩为“合格” ，须对其持有的第一次可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或部分合计42.7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3.18元/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以及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6年12月8日为授予日，向12名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1,030万，授予价格为2.62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17年6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公司对4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88.75万股进行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3.18元/股；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

记日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含税）。鉴于此，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由3.18元/股调整为2.98元/股。 公司对当选监事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33.7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9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5、2017年11月2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

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

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 将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

宜；根据《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6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成绩为“合格” ，须对其持有的部分限制性

股票合计9.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2.98元/股。

16、2018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公司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鉴于此，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做相应调整， 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98元/股调整为2.73元/股，

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42元/股调整为2.17元/股。

17、2018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对7名因离职已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477.50万股

限制性股票（含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未解锁部分及预留限制性股票未解锁部分）予以回购注销，其中3

名激励对象于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离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未解锁部分合计215万股

回购价为2.98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未解锁部分合计112.50万股回购价为2.42元/股；4名激励对象于公

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离职， 故其合计150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未解锁部分回购价为

2.73元/股。

18、2018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

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 将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

关事宜， 同意符合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124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4,078.5万股限制性

股票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同意符合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220

万股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9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成

绩为“合格” ，须对其持有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28.7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鉴于1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成绩为“不合格” ，须对期持有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部分限制性股

票2.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2.73元/股。

19、2019年7月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

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60元，鉴于此，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73元/股调整为2.37元/

股，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17元/股调整为1.81元/股。

20、2020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不符合解锁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成就， 将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

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同意符合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的122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3,871.5万股限制性股票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9名激励

对象所持共计210万股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对首次授予

部分13名激励对象所涉不符合解锁条件的238.25万股限制性股票和预留授予部分1名激励对象所涉不

符合解锁条件的20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解锁及回购注销完成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无未解锁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未解锁限制性股票为210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2020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监事会认为本次解锁和回购注销事

项符合相关规定。

21、2021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于2021年7月9日实施了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

公司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50元，鉴于此，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做相应调整，本次调整后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1.36元/股调整为0.91元/股。

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的说明

（一）锁定期已届满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 最长不

超过6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各锁定期均

自授予之日起计算。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

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相应

的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相应

的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三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相应

的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第四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相应

的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5%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6年12月8日。 至2020年12月8

日，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锁定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已达成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具体

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解锁条件 达成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任一事项，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员；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4)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任一事项，满足解锁条件。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

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相比2014年，20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93%。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健审〔2020〕8-46号)，公司2019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

734,927,891.03元； 相较于2014年度694,906,306.78元增长

725.28%。 满足解锁条件。

2、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5,675,

826,256.49元、5,734,927,891.03元。 公司2012-2014年实现

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平均值分别为1,057,

110,295.07元、922,347,133.50元；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为正，满足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制定的《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

年度考核中被评为“合格” 或者之上，才能全额或者部

分解锁当期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中被

评为“不合格”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将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当期拟解锁份额回

购注销。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2019年度，9名激励对象

考核为“良好” 或者以上，满足第四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全部

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中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

成就。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根据公司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预留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次解锁的相关事宜。

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1、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21年12月8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四期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2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4%。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9名。 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可解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数量

（万股）

已解锁预留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数

量

（万股）

本次可解锁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继续锁定的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周 达 董事长 100 75 25 0

方明富 副总裁 100 75 25 0

四、解锁前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30,005,324 0.56 -2,100,000 27,905,324 0.52

高管锁定股 19,615,124 0.37 19,615,124 0.37

股权激励限售股 10,390,000 0.19 -2,100,000 8,290,000 0.15

二、无限售流通股 5,309,710,492 99.44 +2,100,000 5,311,810,492 99.48

三、总股本 5,339,715,816 100.00 0 5,339,715,816 100.00

注： 上表中本次变动后尚余的股权激励限售股系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授予但尚未解锁且

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四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全部成就，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9名激励对象所持共计210万股限制性股票安排解锁。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9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同意公司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四期解锁的相关事宜。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解锁事项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1/2/3号》《主板信息

披露备忘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解锁事项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尚需向证券交易所和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解锁手续；公司董事会有权就本次解锁事项作出决策，公司应就本次解锁事项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锁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

5、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第四期解锁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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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FDA扩大埃特司韦单抗及巴尼韦单抗

双抗体疗法紧急使用授权范围至12岁以下人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FDA扩大双抗体疗法的紧急使用授权范围，新增用于特定高风险儿科人群（从出生至12岁以下）

的轻中度COVID-19治疗及暴露后预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双抗体疗法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得紧急使用授权覆盖12岁以下人群的中和

抗体疗法，可为全年龄段的高风险人群提供治疗和预防COVID-19的选择；

●紧急使用授权为临时使用，不能取代正式的评估和审批程序，双抗体疗法最终能否获得生物制品

上市许可申请批准具有不确定性；

●双抗体疗法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尚不能代替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

●受到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药物使用的选择、市场推广等多种因素影响，双抗体疗法的销售

对公司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一、情况简介

近日，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 ） 扩大埃特司韦单抗（etesevimab，JS016/�

LY-CoV016）及巴尼韦单抗（bamlanivimab，LY-CoV555）双抗体疗法（以下简称“双抗体疗法” ）

的紧急使用授权范围，新增用于特定高风险儿科人群（从出生至12岁以下）的轻中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以下简称“COVID-19” ）治疗及暴露后预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抗体疗法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得

紧急使用授权覆盖12岁以下人群的中和抗体疗法， 可为全年龄段的高风险人群提供治疗和预防

COVID-19的选择。

2021年2月，双抗体疗法已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用于治疗伴有进展为重度COVID-19及/或住院

风险的12岁及以上轻中度COVID-19患者。 2021年9月，双抗体疗法获得FDA紧急使用授权用于12岁及

以上高风险人群的暴露后预防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包括未完全接种COVID-19疫苗或预期完全

接种疫苗后无法产生足够的免疫应答， 且其已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或处于高暴露风险的机构环

境（包括疗养院或监狱）中的人群。

本次扩大紧急使用授权范围是基于BLAZE-1研究（NCT04427501）中儿科与婴儿患者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数据。 BLAZE-1是一项II/III期临床试验，旨在研究双抗体疗法用于伴有进展为严重疾病风险

的轻中度COVID-19患者的治疗。 根据该临床试验的每日症状记录，对于接受埃特司韦单抗1,400毫克

及巴尼韦单抗700毫克双抗体疗法的受试者，其症状完全缓解的中位时间为7天，而对于基于体重给药的

受试者，其症状完全缓解的中位时间为5天。 无儿科受试者因COVID-19死亡或住院。

假病毒及真病毒的研究均显示双抗体疗法在对抗目前全球关注的主流变异毒株Delta（B.

1.617.2/AY.3）突变型试验中保持了中和活性。

此外，根据公司合作伙伴Eli� Lilly� and� Company（以下简称“礼来制药” ）统计，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已有超过700,000名患者接受了双抗体疗法或巴尼韦单抗治疗，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潜在防止了超

过35,000例住院和至少14,000例死亡发生。

二、关于埃特司韦单抗（etesevimab，JS016/� LY-CoV016）

埃特司韦单抗是一种重组全人源单克隆中和抗体，以高亲和力特异性结合SARS-CoV-2表面刺突

蛋白受体结合域，并能有效阻断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受体ACE2的结合。 研发团队在天然的人类IgG1抗

体中引入点突变以去除组织损伤等不良效应。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同开发埃特司韦单抗

后，礼来制药从公司引进了埃特司韦单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及台湾地区）以外地区的权益，公司继续主导该药物在大中华地区的开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抗体

疗法已经在全球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 公司已完成埃特司韦单抗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者的国际多中心Ib/II期临床研究（NCT04780321）。

三、风险提示

紧急使用授权为临时使用，不能取代正式的评估和审批程序，双抗体疗法最终能否获得生物制品上

市许可申请批准具有不确定性。双抗体疗法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尚不能代替针对COVID-19的疫苗产品，

且受到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药物使用的选择、市场推广等多种因素影响，双抗体疗法的销售对公

司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

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与礼来制药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6日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

在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起点金额及最低持有数量限制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天基金”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1年12月6日起调整旗下部分

基金在天天基金申购起点金额及最低持有数量限制。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935 浙商汇金转型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540 浙商汇金转型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04 浙商汇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31 浙商汇金中证浙江凤凰行动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003366 浙商汇金中证转型成长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49 浙商汇金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27 浙商汇金新兴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201 浙商汇金鼎盈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A类基金代码:002805����B类基金

代码:002806

浙商汇金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06516��E类基金代

码:006515

浙商汇金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07425���C类基金

代码:007442

浙商汇金中高等级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11824��C类基金代

码:011825

浙商汇金量化臻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调整方案

1、自2021年12月6日起，投资人通过天天基金申购上述基金份额，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单笔

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人民币1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不设单笔最低限额。 投资人在销售机构办

理相关业务时，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约定。

2、自2021年12月6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天天基金赎回基金份额，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

基金份额。上述基金的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

额余额少于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2、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45

公司网址：www.stocke.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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